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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大宗商品怎么玩法；股票大宗交易规则是怎么样的呢
?-股识吧

一、怎样系股票市场进行大宗交易

1、双方协商一致的价格，并经交易所确认来确定。
2、定价：有涨幅限制证券的大宗交易须在当日涨跌幅价格限制范围内，无涨跌幅
限制证券的大宗交易须在前收盘价的上下30%或者当日竞价时间内成交的最高和最
低成交价格之间。
3、可以。
4、找找正规出版的证券书籍。
5、你好像已经知道答案了，何必多此一举？

二、股票市场的大宗交易如何理解？ 下面是招商银行8月29日的
一个大宗交易，看不懂，请高手详细解说！！

1、股票大宗交易不属于二级市场，交易价格和当天的价格没有关系，是双方的一
个协议价，成交量也不会计入当天该股成交量；
2、买卖双方当然不是一家，只是通过了国信证券这个平台而已，比如你我都是国
信证券的，你买我卖，买卖方营业部可不都是国信证券营业部嘛。
买卖双方一般以机构为主，也有可能是很牛的散户；
3、买卖双方，一对多，多对一，多对多，都可以，但目前为止，我就看到一对一
的；
4、对二级市场股价，当天是没有影响的，以后就难说了；
5、一般没有这样吸货的，庄家要吸货都是在二级市场操作，这都公布出来了的大
宗交易，庄家不是暴露了，对吧。

三、股票大宗交易规则是怎么样的呢?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专场业务办理指南》中详细规定了在大宗交易系
统规则，正式推出公开发售、配售功能，并引入协商、询价、投标的交易方式，大
小非减持将更加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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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证券经纪业务资格的会员可为合格投资者和其他投资者提供大宗交易系统的中
介服务；
具有证券承销业务资格的会员可以为大宗股份出售或购买业务的发起方提供配售、
公开发售等相关服务。
具有自营和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资格的会员和合格投资者经申请后可直接参与专场业
务，其他投资者应当委托会员参与。
每个交易日大宗交易结束后，属于股票和基金大宗交易的，交易所将公告证券名称
、成交价格、成交量、发起方中介机构名称。
《指南》还对专场业务交易方的信息披露做了规定，对于出售方而言，减持比例达
到5%的，应当在3个交易日内公告，并在公告后的2日内不得再行买卖；
5%以上大股东因减持股份导致其持股比例低于5%的，应当在2个交易日内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因减持股份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应当公告权益变
动报告书；
已实施股改公司的股票，持股5%以上股东每增减1%时必须公告。

四、拥有股票账户的投资者如何进行大宗交易？

您好！针对您的问题，我们为您做了如下详细解答：拥有本所业务单元的机构可通
过该席位进行大宗交易。
其他投资者进行大宗交易，应委托其办理指定交易的本所会员办理。
希望我们国泰君安证券上海分公司的回答可以让您满意！回答人员：国泰君安证券
理财经理罗经理国泰君安证券——百度知道企业平台乐意为您服务！

五、股票大宗交易规则是怎么样的呢?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专场业务办理指南》中详细规定了在大宗交易系
统规则，正式推出公开发售、配售功能，并引入协商、询价、投标的交易方式，大
小非减持将更加规范。
具有证券经纪业务资格的会员可为合格投资者和其他投资者提供大宗交易系统的中
介服务；
具有证券承销业务资格的会员可以为大宗股份出售或购买业务的发起方提供配售、
公开发售等相关服务。
具有自营和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资格的会员和合格投资者经申请后可直接参与专场业
务，其他投资者应当委托会员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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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交易日大宗交易结束后，属于股票和基金大宗交易的，交易所将公告证券名称
、成交价格、成交量、发起方中介机构名称。
《指南》还对专场业务交易方的信息披露做了规定，对于出售方而言，减持比例达
到5%的，应当在3个交易日内公告，并在公告后的2日内不得再行买卖；
5%以上大股东因减持股份导致其持股比例低于5%的，应当在2个交易日内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因减持股份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应当公告权益变
动报告书；
已实施股改公司的股票，持股5%以上股东每增减1%时必须公告。

六、投资者如何进行股票大宗交易？

您好，针对您的问题，国泰君安上海分公司给予如下解答股票大宗交易都是需要联
系您开户证券公司的营业部的，只能通过营业部的系统报道交易所的大宗交易系统
进行交易就可以了，如果是想要接盘的话也可以联系券商的理财经理。
希望我们国泰君安证券上海分公司的回答可以让您满意！回答人员：国泰君安证券
理财顾问罗经理；
国泰君安证券——百度知道企业平台乐意为您服务！如仍有疑问，欢迎向国泰君安
证券上海分公司企业知道平台提问。

七、个人怎么参与股票大宗交易？

当天在证券公司开户，第二天就可以通过交易软件进行交易了。

八、股票的大宗交易是如何完成的？

买卖双方就大宗交易的价格和数量协商一致后，向证券营业部申报双方以下成交信
息。
（一）股东证券代码；
（二）股东帐号；
（三）成交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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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交数量；
（五）买卖方向；
（六）买卖对手方席位号；
（七）交易约定号：上海证券交易所3位数，深圳证券交易所6位数。
大宗交易成交申报能否撤销或变更？买方和卖方不得撤销或变更成交申报，并必须
承认交易结果、履行相关的清算交收义务。
进行大宗交易的账户是否应有足额的证券或资金？双方必须保证大宗交易帐户实际
拥有成交申报相对应的证券或资金。
大宗交易的成交信息如何查阅？大宗交易完成后，当日17：30分，通过证券交易所
网站查阅当天成交信息。
上海证券交易首页，点击“大宗交易专区”?至“大宗交易信息”查询；
深圳证券交易所首页，点击“深圳市场交易公开信息”至“权益类证券大宗交易”
查询。
国有企业背景股东可以通过大宗交易减持股份吗？可以，但需符合国务院国资委等
部门的相关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国有股转让暂行管理办法》规定，对于总股本在10亿股以下的公司
，企业减持的自主权限是“连续三年内减持股份不超过总股本的5%”；
总股本在10亿股以上的公司，企业减持的自主权限则为“一次减持不超过5000万股
，且三年内减持股份不超过3%”。
此外，国有参股公司的国有股权转让略宽于此，由连续三年调整为一年。
只有超出上述条件的国有股减持才报国资部门审批。
9、大宗交易在交易过程有哪些注意事项？在实际交易过程中，有以下几点须注意
：1、若双方对交易要素达成一致后，须用“成交申报”报盘，若用“意向申报”
则不会成交；
2、双方交易信息必须全部一致无误、如交易价格、数量、席位、约定号等；
3、交易前与证券营业部做好沟通准备工作。
大大宗交易有哪些减持方式及其意义？根据股东需要及减持股份市场流通特点，有
下列几项减持方案供股东选择。
1、单笔减持方式：适用于市场流通性强、减持量小的股份，使其在较短时间内通
过大宗交易方式完成交易。
2、多笔分量减持方式：适用于市场流通性弱、减持量大的股份，通过设定交易底
价、分笔分量在设定时间内根据市场流通变化，择机、择量减持，达到市场逐步消
化目的，从而不会因减持造成股价下跌，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利益及维护股东市场形
像。
3、股权质押融资+大宗交易还款减持方式：适用于未解禁流通股份，先通过股权
质押借款，待股权流通后，以大宗交易方式还款组合运作，从而达到合理盘活资产
、节约成本、提高资产使用率。
参考：*：//stock.cngold.org/school/c30995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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